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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聚能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仲裁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二）收到仲裁通知书的日期：2023 年 6 月 28 日 

（三）仲裁受理日期：2023 年 6 月 9 日 

（四） 仲裁机构的名称：北京仲裁委员会 

（五）反诉情况：有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本案尚未开庭，双方正在商议和解过程中。 

 

二、本次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格力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邓晓博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2、 被申请人 

姓名或名称：北京聚能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海川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被申请人系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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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买卖合同纠纷 

 

（三）仲裁请求和理由 

事实和理由： 

2019 年 2020 年，被申请人就电池回收梯次利用项目、便携式发电电池包采

购项目、三轮两轮换电电池项目等与申请人达成合作,签订一系列协议,包括就通

讯基站建设所需梯级钛酸锂电池设备签订的《采购合同》、就电池模组散热结构

研发项目签订的《技术开发(合作)合同》等。该等协议中,部分协议己履行完毕,

但其中两个项目对应的 3 个协议项下的货款,被申请人尚未支付完毕,具体如下: 

一、便携式发电电池包采购项目 

2019 年 2 月 12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便携式发电装置设备及相关服

务采购框架协议》(简称“《便携式发电电池包框架协议》”)及《中国铁塔便携式

发电电池包单价合同》(简称“《便携式发电电池包单价合同》”)，约定被申请人

就中国铁塔便携式发电电池包采购项目，向申请人采购锂电池组、无线传输模块、

气溶胶等货物及各项货物的采购单价。交货方式为：被申请人根据最终用户(即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各分公司，合称“中国铁塔”)的需求分批向申请人

下达采购订单，由申请人按照订单要求的时间、地点等交货。被申请人支付货款

的方式为：交货付款，即，申请人交货并向被申请人提供送货单等文件后 15 日

内，被申请人全额支付货款；最迟付款时间为申请人发货之日起 90 天内，否则，

被申请人应按每日万分之五支付违约金。合同签订后，自 2019 年 7 月 22 日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申请人按照被申请人的要求，交付了总价为 3,707,910 元的

货物。截至申请人提起仲裁之日，被申请人尚欠 772,110 元货款未付。 

二、三轮两轮换电电池项目 

2019 年 2 月 25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换电锂电池设备及相关服务采

购框架协议》(简称“《三轮两轮 2000 次循环框架协议》”)和《中国铁塔三轮两

轮换电电池包单价合同》(简称“《三轮两轮 2000 次循环单价合同》”),约定被申

请人向申请人采购型号为 20Ah/48V(2000 次循环)和 20Ah/60V(2000 次循环)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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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单价分别为 1932 元和 2355 元。 

2020 年 9 月 30 日，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换电锂电池设备及相关服务采

购框架协议》(简称“《三轮两轮 1200 次循环框架协议》”),该协议及其附件《中

国铁塔三轮两轮换电电池包单价合同》(简称“《三轮两轮 1200 次循环单价合同》”

约定，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采购型号为 20Ah/48V(1200 次循环)和 20Ah/60V(1200

次循环)的产品，单价分别为 1400 元和 1669 元。 

上述三轮两轮 2000次循环和 1200次循环对应的采购框架协议及单价合同约

定的交货方式、付款方式、违约金等均与前述便携式发电电池包采购项目下的协

议约定一致。自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10 月，三轮两轮换电电池项目下，申请

人按照被申请人的要求，交付了总价为 49,661,680 元的货物，截至申请人提起仲

裁之日，被申请人尚欠 19,680,461.72 元货款未付。 

除便携式发电电池包和三轮两轮换电电池外，申请人还按被申请人的要求，

交付了总价为 252,496 元的电池箱支架，该等货款被申请人至今未付。 

就前述未付货款总计 20,705,067.72 元，申请人已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14 日

和 2021 年 11 月 5 日向被申请人发送《催款函》,告知被申请人所欠付款项，并

请求被申请人履行付款义务，但被申请人仍未履行(因自 2019 年至 2021 年，申

请人持续供货，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持续进行对账及付款，《催款函》中的发货总

金额、未付款金额系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间签订的多个项目合同一并计算、实时

更新。同时，因发送《催款函》后，被申请人又支付了部分款项，因此《催款函》

中的欠款金额与仲裁请求金额存在差异)。因申请人持续供货，被申请人应当按

时付款，但是被申请人至今仍有 20,705,067.72 元未支付，违约行为一直持续。

为便于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申请人自 2021 年 4 月 14 日发送《催款函》时起算

逾期付款违约金，计至全部清偿之日止，暂计算 2022 年 11 月 15 日为 6,014,822.17

元。 

仲裁请求： 

1.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逾期货款 20,705,067.72 元。 

2.请求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未付货款 20,705,067.72 元

为基数,每日违约金按未付货款的万分之五计算,自 2021 年 4 月 14 日计至全部清

偿之日止,暂计算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为 6,014,822,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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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案的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四）反诉的内容及理由 

事实和理由： 

公司是一家主要销售锂电池、便携式发电装置等新能源产品的公司。公司与

被格力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格力钛”）于 2019 年至 2020 年间签

订《便携式发电装置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协议》、《换电锂电池设备及相关服

务采购框架协议(2000 次循环)》以及《换电锂电池设备及相关服务采购框架协议

(1200 次循环)》(以下合成“涉案协议”)，约定由公司从格力钛处采购便携式发

电装置和换电锂电池设备等产品。涉案协议约定，采购的价款不仅包括协议项下

的设备(即货物)，也包括设备相应的维修服务费用。 

一、格力钛应保证涉案货物质量无缺陷，并对货物有保修、更换部件、更换

零件等维护义务： 

根据涉案协议第 9.1 条约定：（“卖方保证提供的设备为完整的设备，并且保

证其性能和质量与协议规定相符。”)以及涉案协议第 9.3 条约定：（“在保修期内，

如果设备的性能和质量与协议规定不符，卖方负责排除缺陷，修理或更换出现故

障的部件、零件和设备(包括软件和硬件)并运送至买方现场，所有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运输及保险费)由卖方承担。”）换言之，格力钛作为卖方，不仅需要提供性

能质量无缺陷的货物，还应当就货物承担保修、更换部件、更换零件等维护义务。 

然而，自格力钛将涉案货物交付使用以来，涉案货物大批量被发现产品质量

缺陷，遭到大量投诉,大批货物被退回返修；不仅如此，涉案货物还数百次发生

中途停电、冒烟、起火、爆炸等消防安全事故，严重超出涉案合同所允许的故障

范围和投诉次数，给公司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 

二、格力钛行为已构成重大违约，公司有权有要求格力钛赔偿相应损失。 

格力钛上述行为已经构成重大违约，严重影响买家对货物的正常使用，公司

完全可以依据涉案协议的约定解除协议，要求格力钛承担赔偿责任，并要求其退

还全部货款并支付相应利息。根据涉案协议第 10.3 条约定：(“投诉处理：若卖

方每受到一次经双方确认的有效投诉，则扣除被投诉订单金额的 1％作为违约

金。若卖方连续 3 个月内受到三次及以上有效投诉，则买方有权终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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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案协议第 10.7 条约定：（“如买方依据本协议约定解除协议的，则卖方除应当

依据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包括支付违约金、赔偿买方由此遭受

的损失等)外，卖方并应退还买方已支付的全部款项及自付款之日起至返还之日

止的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息，相关的协议设备由卖方自费拆装回收。”) 

尽管如此，公司考虑到格力钛资金压力较大、对外常年存在未结债务，公

司长期以来为了维护与格力钛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对被申请人上述违约行为

始终采取容忍、妥协的态度，并未要求格力钛将缺陷产品运回维修，也未向格

力钛主张过违约金，更未要求被申请人退还货款和利息。因格力钛违约所产生

的各项损失，公司也帮助格力钛先行垫付。具体损失包括： 

1.公司为维修质量有缺陷的换电锂电池设备，分多批采购“锂电池均衡仪”，

共花费人民币 72,600元。 

2.公司为维修质量有缺陷的设备，多次委托维修机构进行维修服务，共花

费人民币 1,884,929.99元。 

3.公司因涉案货物中换电锂电池电芯质量缺陷(电芯热失控)、多次发生冒

烟燃烧事故，遭到用户罚款，共支付罚金人民币 652,591.72 元。 

4.涉案货物多次发生冒烟、燃烧事故，公司多次派员前往事故发生现场对

事故当事人做出赔偿，共花费成本 3,920,411.22元。 

5.公司为召回维修有质量缺陷的涉案货物，共花费物流费用 2,047,853元。 

6.公司为了给有缺陷的货物更换配件，分多批采购电池架、电源线、接口

配件，共花费人民币 901,500元。 

7.涉案货物多次发生中途停电、冒烟、燃烧事故，公司多次向用户做出赔

偿，共花费成本 542,313元。 

8.公司为了给有缺陷的货物更换配件，分多批采购保护板配件，共花费人

民币 3,973,016元。(以上 8项损失共计人民币 13,995,215.93元)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公司的容忍、退让并没有换来更长远的良性合作，格

力钛反而以催付货款为由先提起仲裁，并在仲裁请求中严重夸大货款金额，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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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口未提自身的严重违约情况，由此可见格力钛的商业诚信和继续合作的意愿

已不存在，故公司也不再愿意继续为其垫付上述各项费用。 

根据涉案协议第 9.5条约定：(“在保修期内，如因卖方原因不能按第 9.3

条将返修或更换的设备及时交至买方和/或采购方，则卖方向买方和/或采购方

支付相应返修或替换设备的金额。”)以及涉案协议第 10.1 条约定：(“对于卖

方产生的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第十条所列的违约行为)，由买

方进行认定(或经第三方机构判断)，并提出整改意见。买方有权视情况采取公

开通报、限期整改、暂停供货、取消供货资格等处理措施。对于卖方违约行为

导致买方损失的，卖方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支付

违约金、赔偿全部损失等)。”)公司发生的以上各项损失(共计人民币

13,995,215.93 元)均应由格力钛承担。 

鉴此，请求仲裁庭裁决格力钛向公司支付因产品质量缺陷所造成的各项损

失合计人民币 13,995,215.93元。 

 

三、本次仲裁案件进展情况 

（一）仲裁裁决情况 

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 2023 年 6 月 9 日作出

的(2023)京 03 财保 259 号民事裁定书，判决结果如下： 

冻结被申请人北京聚能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名下的财产。冻结财产限额为

人民币二千六百七十一万九千八百八十九元八角九分。 

 

四、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本次仲裁事项暂未对公司经营方

面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仲裁事项冻结公司的三个帐户，冻结金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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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些影响，但尚未造成重大影响，公司将根据本案后续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维护合法权益，聘请律师积极应诉的同时也在积极与格力钛新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协商解决此纠纷，争取和解。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仲裁申请书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北京聚能鼎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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